关于银川市商业秘密保护基地（站、点）建设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为进一步落实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要求，推进我市商业秘密保护基地（站、点）建设，培育建设高质量试点集群，不断提升商业秘密保护能力，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起草了《银川市商业秘密保护基地（站、点）建设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一、起草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商业秘密保护规定》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（国市监竞争发〔2022〕26号）》《银川市建设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实施方案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（银政办发〔2025〕21号）等文件，起草了《银川市商业秘密保护基地（站、点）建设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五章十三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第一章 总则（第一条至第四条）

明确了《办法》制定的目的、商业秘密的保密范围、建设职责分工及建设评估原则等。其中特别明确我市商业秘密保护基地（站、点）建设评估工作遵循政府倡导，单位企业自愿申报，分类建设培育的原则。

（二）第二章 建设类别标准（第五条至第六条）

明确了市商业秘密保护基地、市商业秘密保护站、市商业秘密保护点三种建设类别，并细化了相应的建设评估标准。

（三）第三章 评估组织和评估流程（第七条）

明确了市商业秘密保护基地（站、点）建设按照培育指导、自主申报、初审复核、验收评估、征求意见、发文公布等程序进行。

（四）第四章 管理服务（第八条至第十二条）

包括市商业秘密保护基地（站、点）的日常管理、动态管理、评估监督、评估运用的内容，旨在常态化开展企业商业秘密的服务指导和维权保护能力提升工作。

（五）第五章 附则（第十三条）

规定了办法的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。

